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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大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广

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亚数控”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弘亚数控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

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16 年 12 月，弘亚数控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弘亚数

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753 号）核

准，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36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0.11 元，共计募集资金 33,726.96 万元，支付首次公开发

行费用 3,380.0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0,346.96 万元。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9,262.76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余额为 12,974.87 万元（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已到账收益 1,726.72 万元和专户存款

已到账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163.95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计划投入及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募投项目一 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15,050.00 7,400.31 

募投项目二 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化配套建设项目 5,325.00 1,862.45 

募投项目三 补充营运资金 10,000.00 10,000.00 

合计 30,375.00 19,2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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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一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规划改建工业厂房、办公场所等建筑物，购

置机械零件加工中心、钣金构件加工设备、电气装配工具以及研究开发和检验检

测仪器设备等。募投项目二的主要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购置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车

床、五轴加工中心等先进机加工生产设备及其他辅助设备。该项目产品为配套封

边机、裁板锯、多排钻及自动化生产线产品的关键功能部件。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上述募投项目一实际投入 7,400.31 万元，占计

划投入的 49.17%；募投项目二实际投入 1,862.46 万元，占计划投入的 34.98%；

募投项目三已全部按照计划完成投入使用。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原因 

原募投项目的投入有效提升了公司的核心产品生产能力。公司利用募集资金

投入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及配套建设项目，有效提升了公司核

心产品如封边机、裁板锯、多排钻及自动化生产线等产品的产能和产量，公司收

入规模迅速扩大，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随着公司产品竞争力增强和下游市场需求的持续旺盛，公司有限的生产场地

着重于提升整机的总装生产能力，而对于生产关键零部件的机加工设备投入相对

较小。此外，近几年定制家居市场快速发展，公司下游市场的设备需求变化较大，

推动了公司加工中心、数控钻等数控新产品销售占比快速提高。为了符合市场的

发展方向和完善构建公司数控产品精密传动核心零部件产业链，公司拟计划通过

收购方式来迅速提升核心零部件供应能力。因此，公司拟将原部分募集资金用于

收购四川丹齿股权。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交易概述 

公司拟将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竞拍收购中车集团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丹齿”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项目”）。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披露的“本项目”有关信息，本项目

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1）转让底价。标的公司转让底价为 10,700.00 万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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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转让价格以实际摘牌价格为准）；（2）与转让相关的其它条件。代标的企业

一次性清偿转让方及关联企业对标的公司的全部债权（含利息），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债权本息合计为 7,440.10 万元（其中，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转让方

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拥有对标的公司的债权本息合计为 7,036.52 万元；截至

2019 年 5 月 25 日，关联企业中车汽修（集团）成都七四三六工厂拥有对标的公

司的债权本息合计为 403.58 万元；具体本息金额以《产权交易合同》签署日，

债权债务双方核对无误的实际发生数值为准）。因此，本次交易对价为股权转让

价款和代标的公司偿还前述债务本息之和。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8,140.10 万元现

金支付本次交易对价，并使用原募投项目的全部剩余募集资金支付，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有资金补足。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中车集团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424765087507G 

法定代表人 贺圣国 

注册资本 11,8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4-08-26 

经营期限 2004-08-26 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四川省丹棱县丹棱镇外北路 1 号 

经营范围 

主营：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刀具、刃具的生产、销

售；工程机械修理；车用化学品（不含危险品）销售。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生产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除外）。兼营：汽车行业信息咨

询,日用百货的销售。 

（2）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及业务基本情况 

四川丹齿为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后桥主减速

齿轮、变速器齿轮、发动机正时齿轮以及通用精密传动齿轮等的规模化生产及销

售，市场覆盖汽车零部件、化工装备、通用精密传动装置、农业机械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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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乐山金正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出具的《中车集团四川丹齿

零部件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乐金正字【2019】第 602 号）以及北京产

权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19 年 1-9 月财务信息，标的公司 2018 年及 2019 年 1-9

月财务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22,166.30 22,592.65 

负债总额 15,228.89 16,021.35 

所有者权益 6,937.41 6,571.31 

营业收入 8,747.31 13,764.61 

营业利润 -1,479.89 -6,891.20 

净利润 -1,252.09 -6,796.64 

（4）标的公司评估基本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标的公司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7,103.79

万元，评估价值为 13,359.88 万元，增值额为 6,256.09 万元，增值率为 88.07%。

本次评估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3、交易对手方情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从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受让其持有的四川丹齿 100%

的股权，交易对手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系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公司名称 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1887C 

法定代表人 晋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84-06-09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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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化工机械、橡胶机械、环保机械、节能机械、工程机械、船舶、汽

车及汽车零部件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石油化工工程设

计、工程施工、工程总承包;国内、国际招标代理、机电设备成套服

务;汽车、船舶承修;进出口业务;提供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咨询、服务。 

交易对方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 

4、交易对手方内部决策情况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审议通过中国化工装

备有限公司出售四川丹齿 100%股权事项，并出具《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中车集团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的批复》。 

三、本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及风险分析 

（一）本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四川丹齿隶属中国化工集团旗下的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多年来主要从

事齿轮研制，形成了圆柱齿轮和圆弧齿轮两大系列产品，产品覆盖汽车、化

工、航空、农机、纺织、风电等行业领域，主要为上汽通用五菱、吉利、奇

瑞、重庆长安、北汽福田、一汽夏利、比亚迪、法士特、华普、欧瑞格传动等

著名自主品牌汽车、新能源汽车配套，是国内汽车行业车桥弧锥齿轮、变速器

齿轮、电动汽车传动件的大型骨干供应商，已成为上汽通用五菱、吉利汽车集

团战略合作伙伴。此外，四川丹齿的生产及技术研发实力较为突出，具有完善

的齿轮机械设计制造技术与专业检测设备，拥有美国格里森 M&M350GMM 齿

轮测量中心、德国卡帕 KX300P 蜗杆磨齿机、瑞士莱斯豪尔磨齿机、意大利 SU

剃刀磨、意大利 SU数控剃齿机、美国格里森弧锥齿轮加工机床，奥地利爱协林

连续线、箱式连续多用炉、自动压淬机、箱式盐浴多用炉等国际先进的核心技

术装备及精密检测装置。 

作为公司近年来采购量快速增长的供应商，四川丹齿的管理团队在多年的齿

轮研制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具备成熟的运作模式。本次收购的完成

将有利于公司快速将产业链向上游延伸，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市场版图，有效提升

数控产品精密传动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实现部分高精度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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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的进口替代，降低部分配件采购成本，管控采购风险，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及抗风险能力。 

对于四川丹齿而言，成为弘亚数控下属企业后，四川丹齿将有望实现转型升

级，将在现有单一的汽车传动领域相关产品与技术向综合性的工业传动领域进行

转型升级；同时增强其对木工机械传动配件的研发生产，促进四川丹齿逐步成为

国内木工机械传动配件的重要生产基地。四川丹齿将以木工机械传动配件和汽

车传动齿轮为主导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四川丹齿将利用公司高效的管理体系、

广泛的销售渠道，进一步提升运营能力及盈利能力，强化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二）本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分析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四川丹齿的股权，主要系根据公司原募投项

目实际情况作出的优化调整，有利于公司延伸产业链条，增加抗风险能力，提升

核心竞争力，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其他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 

本次收购完成后，四川丹齿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利于促进公司相关业

务的开展，进一步加强数控产品精密传动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自主制造能

力，提高公司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 

（三）本项目实施的风险分析 

1、收购后整合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四川丹齿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将根据自身发展

战略及管理模式，对标的公司的人员管理、产品研发和财务规范等方面进行一系

列整合，使其能较快地融入上市公司体系，与公司形成优势互补，但如果本次交

易后由于内外部原因导致标的公司的业务不能与上市公司业务进行有效整合，则

可能无法发挥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协同效应，存在一定的收购整合风险。 

2、收购后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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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如未能得到优化改善，公司与标的公

司的管理整合和业务协同未达到预期，则标的公司可能存在继续亏损的风险，影

响上市公司的业绩。 

3、人员流失风险 

核心人员及管理团队对业务发展及市场开发起着关键的作用。随着标的公司

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管理人员及研发人员的需求会不断增强。若标的公司未

能采取有效措施激励核心团队，可能导致人员流失风险。 

四、公司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中车集团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披露的“本项目”有关信息，本项

目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1）转让底价。标的公司转让底价为 10,700.00 万元

（具体转让价格以实际摘牌价格为准）；（2）与转让相关的其它条件。代标的

企业一次性清偿转让方及关联企业对标的公司的全部债权（含利息），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债权本息合计为 7,440.10 万元（其中，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转让

方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拥有对标的公司的债权本息合计为 7,036.52 万元；截至

2019 年 5 月 25 日，关联企业中车汽修（集团）成都七四三六工厂拥有对标的公

司的债权本息合计为 403.58 万元；具体本息金额以《产权交易合同》签署日，

债权债务双方核对无误的实际发生数值为准）。因此，本次交易对价为股权转让

价款和代标的公司偿还前述债务本息之和。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8,140.10 万元现

金支付本次交易对价，并使用原募投项目的全部剩余募集资金支付，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有资金补足。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就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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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化

建设项目”和“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化配套建设项目”中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于收购四川丹齿 100%股权，有利于公司延伸产业链、拓宽业务范围，符

合公司定位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家具制造装备供应商”的发展战略。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有效提升数控产品精密传动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

和制造能力，实现部分高精度核心零部件的进口替代，降低部分配件采购成本，

管控采购风险，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及抗风险能力。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

们一致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股权事项，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中车集团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化建设项

目”和“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化配套建设项目”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于收购四川丹齿 100%股权，有利于公司延伸产业链、拓宽业务范围，符合公司

定位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家具制造装备供应商”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

司产业发展布局，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有利于公司降低部分配件采购成本，管控采购风险，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及抗风险能力。本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同意意见，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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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

生产经营需要进行的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部分配件采购成

本，管控采购风险，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及抗风险能力。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向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股权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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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瑞华  周耿明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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